


评价范围：塑料原辅材料、制品、设备、模具、检测仪器 等

塑料产业链上的生产及科研企业，贸易公司、专业市场、专 业店

等塑料商贸流通企业。

三、等级划分

信用等级分为三等五级，从高到低分别AAA,AA,A,B 和 C,

信用等级评价有效期为3年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当年1月1日至4月30日为第 一次申报期；5月1日至8

月31日为第二次申报期；9月1日至12月31日为第三次申报

期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1.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；

2.成立已满三个会计年度，近三年均有主营业务收入，企 业

处于持续经营状态。

六、评价程序

1.申报书准备

申报企业从中国塑协网站 “ 信用工作” 栏目中下载：《中

国塑料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报资料汇编》目录与顺序（见附

件一）、《中国塑料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报书》（见附件二）

。

申报企业如实填写电子版申报书中所列评价体系内容（包

括：综合素质指标、竞争力指标、财务状况指标、信用记录指标



等）。同时按照附件一所列项目，准备需要报送的各有关材料复

印件加盖公章和骑缝章装订成册（一式两份）;

2.报送方式

（1）须将电子版申报书发送至邮箱： cppiahyb@163.com ；

（2）纸质材料邮寄到我协会。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98号高和蓝峰大厦918室

邮编：100021 电话：010-65268096

收件人：郭书丽 宋悦

3.评价流程

（1）资格初审：我协会对企业资质、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等

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，必要时可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核实、对申

报材料不齐的企业限期补充材料。初审通过后，申报企业将评审

费用汇至我协会指定账户。

（2）第三方评审：第三方评价机构依据行业信用评价指标

体系，按评分细则逐项评价打分，出具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初评结

果并汇总后报我协会；

（3）公示：我协会对第三方评价机构出具的参评企业当批

次评价初步等级，在网站或刊物等相关媒体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

10天；

（4）专家评审：公示结束后，我协会组织召开专家审定会

对参评企业的初评报告和公示反馈的意见进行评审，最后确定参

评企业的信用等级；



（5）公告：专家评审后，我协会在确定最终评价结果后

的 20个工作日内，将参评企业的最终信用等级在协会网站、刊

物、 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网站等平台进行公告，并录入协会

网站诚 信体系建设栏目中查询。

4、年度审核

企业信用等级有效期为三年。第一年为初评，后两年需

进 行年度审核。企业在取得初评信用等级后，于第二、三年

申报 期，主动向我协会报送上一年或当年的信用信息，我协

会将组 织专家进行年度审核，并向企业出具年度审核报告。

5.复评

为维持信用等级的有效性和连续性，参评企业应在有效期

终止前半年重新提出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请，我协会将对参评

企业信用等级进行复评。复评的评价程序、结果等按照前述程

序重新进行。参评企业自愿放弃复评的，原等级信息将无法在

中国塑协网站、中国社会信用网上公示。

七、颁发证书和牌匾

协会在正式对社会公告同时，将制作证书和牌匾并颁发。

八、评价费用

每家参评企业的信用等级咨询评审费（含第三方评审费

、 专家评审费、咨询服务费、证书牌匾费、宣传费和资料费

等） 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（¥12,000），但不包含因需实地

核实相关材料所发生费用，有效期内年度审核不再收取费用。



参评企业 在提交申报书的同时，将评审费一次性汇入我协会

如下账户：

单位名称：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

纳税人识别号：511000005000056174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98号高和蓝峰大厦918室

电话：010-65220308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

账号：0200003609014476350

九、结果应用

1.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对信用等级达到A级以上的企业，

在会员级别晋级、品牌推选、行业评优、招投标等方面予以优

先考虑；

2.企业可将评价结果用于各种合法规范有效的业务活动

中；

3.对于获得A 级以上等级的企业，协会将根据需要优先帮

助企业建立企业信用管理体系，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。

十、几点说明

1、针对塑料行业的特点和企业性质，将评价指标分为制造

类、贸易类、科技类三类，依据各类型评价指标体系侧重点不

同进行评价；

2、欢迎各相关地方政府、行业协会(商会）等单位协助

做 好对会员企业的宣传、资料信息审核及执行工作；




